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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人民银行山东省分行

鲁银函〔2025〕66 号

对省政协十三届三次会议

第 13030030 号提案的答复

丁保国委员：

您提出的《关于提升海洋产业新质生产力的建议》（第

13030030 号）收悉，我分行作为分办单位，对提案进行了认真研

究。根据工作职责，现答复如下：

近年来，我分行以山东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建设为契

机，持续夯实完善绿色金融政策体系，加力推动海洋经济领域金

融服务模式创新取得良好成效。

一、持续推进完善金融支持海洋经济发展制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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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是出台金融支持海洋经济发展指导性文件。为推动金融要

素资源向海洋领域汇聚，我分行研究制定《金融支持山东省打造

现代海洋经济发展高地若干措施》（鲁银发〔2025〕73 号），从增

强海洋重点领域金融支持、提升海洋金融综合服务能力、统筹推

进政策协同发力、强化支撑保障措施等方面提出 16 项措施。二是

探索地方蓝色金融标准体系建设。推动威海市、烟台市在全国率

先出台《威海市蓝色产业可持续投融资支持目录》《烟台市蓝色投

融资产业支持目录》，引导金融机构精准识别对接蓝色产业,积极

开展蓝色金融实践，创新落地蓝色金融特色产品和服务模式。

二、加大金融支持海洋经济发展力度

一是丰富完善蓝色金融产品。推动相关金融机构发放全国首

笔海洋可持续发展绩效目标挂钩贷款 1000 万元，发放海洋碳汇预

期收益权质押贷款 1.5 亿元。抓住绿色金融试验区扩容机遇，支

持威海市同步推进试验区争创与绿色金融创新工作，在全省率先

开展碳排放总量和基于总产值口径、基于税收口径碳排放强度测

算，支持威海银行创建全省首家“赤道银行”。二是拓宽海洋经济

领域债券融资渠道。深入开展“首债培植”专项行动，用好发债

企业储备库，加强对海洋经济领域发债企业后备资源的挖掘培育。

引导符合条件的涉海企业发行绿色债券、蓝色债券、碳中和债、

转型债券、可持续发展挂钩债券等创新型债务融资工具，探索支

持市场主体发债用于美丽海湾、美丽河湖建设。推动海洋经济领

域科技型企业发行科技创新债券，募集资金专项用于海洋科技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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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活动，增强海洋科研成果转化能力。积极推广乡村振兴票据，

强化对海洋渔业、生态养殖、海产品生产加工等海洋农业重点领

域市场主体的融资支持。加大地方法人银行成熟发行人培育力度，

推动金融机构发行小微、绿色、三农专项金融债券和科技创新债

券，提升对海洋经济领域的金融服务能力。

下一步，我分行将进一步完善金融支持海洋经济制度，引导

金融机构整合金融资源，优化金融供给，创新海洋金融产品和服

务，强化发展海洋经济的金融支撑，助力全省海洋经济高质量发

展取得新成效。

感谢您对金融工作的关心和支持，希望继续提出宝贵意见和

建议。

中国人民银行山东省分行

2025 年 7月 24 日

（联系处室：人民银行山东省分行信贷政策管理处

联系电话：0531-86165090）

（信息公开选项：公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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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 送：省委省政府督查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，省政协提案委员会。

内部发送：办公室、信贷政策管理处。


